
2016年支出预算说明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龙胜各族自治县档案史志局由县档案局（馆）、县党史办、县志办三个单位合并而成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编制10名、后勤服务聘用人员1名，共11名。内设机构4个，其中有办公室，业务指导股，档案管理股。资料编研股。实有人数23人，其中：在职10人，退休13人。
第二部分：2016年部门预算报表（见附表）
第三部分：2016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报表说明

一、2016年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6年收入总预算236.60万元，同比增长40.96万元，同比增长20.94%。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36.60万元，同比增加40.96万元，增长20.94%。

（2） 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支出总预算236.6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6.74万元，占支出总预算70.47%，同比增加41.51万元，增长33.14%；项目支出69.85万元，占支出总预算29.52%，同比减少0.55万元，降低0.78%。

1．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1类，
一般公共服务类科目支出预算236.60万元；占支出总预算的100%，同比增长40.96万元，同比增长20.94%。
2．按支出结构分类划分，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1）基本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166.74万元，占支出总预算70.48%，同比增加41.51万元，增长33.14%。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预算86.68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51.98%，同比增加40.07万元，增长85.97%。

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2.28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1.37%，同比减少增加0.65万元，降低22.1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预算77.78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46.65%，同比增加9.08万元，增长13.21%。

（2）项目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69.85万元，占支出总预算29.52%，同比减少0.55万元，降低0.78%。其中
聘请人员工资福利项目支出11.2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16.03%；
档案、党史、地方志公用费17.7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25.34%；
档案、党史、地方志业务费 18.85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26.99%；
印刷出版《龙胜年鉴》9.7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13.89%；
其他资本性支出2.4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3.44%；
接待费：4.0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5.73%；
培训费：4.0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5.73%；
会议费：2.0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的2.86%；
二、2016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6年支出总预算236.6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6.74万元；项目支出69.85万元.具体支出预算如下：

行政运行166.74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主要用于国家规定的在职人员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社会保险缴费等经费支出及退休人员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出。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69.85万元，全部是项目支出预算。主要用于档案、党史、地方志等各项业务支出。

三、2016年部门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2016年部门预算全口径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共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4.00万元（全口径），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算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4.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0万元。 

2.公务接待费2016年预算4万元，同比减少1.50万元，下降27.27%，主要是安排接待上级业务部门及兄弟县有关领导来我县参加各类会议、重大活动和调研考察等公务活动的接待费用以及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公务接待费用。
附件表：
龙胜各族自治县档案史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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